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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中市文化和旅游局

2025年 4月 9日

《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》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）,纳入市人大常委会 2024年立法计划、2025年法规审议

项目，在市人大常委会社教工委的指导下，目前《条例（草案）》

已成稿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汉中藤编作为我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汉中人民智

慧的结晶，是我市独特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。汉中藤编凭借精美

的工艺、多样的造型享誉国内外。近年来，汉中藤编保护发展取

得显著成效，省委主要领导对汉中藤编“五种模式”做出批示，汉

中藤编非遗工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可

持续发展”案例。特别是 2023年 7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汉中考察

时作出了“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名，要发展壮大特色

产业，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”的重要指示。

制定《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》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，是推动汉中藤编保护发展规范化、法

治化的必要举措，将有力促进汉中藤编的系统性保护水平，具有

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作用。

二、制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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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《条例》草案起草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

化遗产法》及《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

（厅字〔2021〕31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同时广泛参考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

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》《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根据市人大常委会 2024年度立法计划，市人大常委会社教工

委会同市文旅局于 2024年 2月就汉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（以下简

称“非遗”）保护开展了立法前期调研。2024年 3月，市人大常委

会组织有关人员赴浙江省温州市、台州市、宁波市、湖州市学习

考察其非遗保护立法经验，并深入汉台区、南郑区、宁强县开展

非遗保护立法调研，广泛听取相关方面对非遗立法的意见建议。

2024年年 11月，按照市人大主要领导对做好“小切口”非遗立

法的意见，市文旅局组建起草小组，起草形成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

初稿，并于 2025年 1月书面征求了市非遗保护中心、南郑区文旅

局、市传统技艺协会、市非遗评审委员会委员意见，收到反馈意

见 6条，采纳 3条。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社教工委、市司法局指导

意见，我局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标注了相关法律依据，并征求我

局法律顾问意见后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做了进一步完善。

四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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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五章三十三条，包括总则、保护与传承、

创新与发展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容。

（一）总则

明确了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立法原则、“汉中藤编”技艺的

定义、保护对象，第六至九条分别明确了市和有关县（区）政府、

政府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藤编企业的职责，第十条明确了鼓励

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藤编的保护传承发展。

（二）保护与传承

提出了对“汉中藤编”予以保存、记录和研究、建设管理藤编

传承展示设施的要求，明确了藤编保护单位职责、代表性传承人

及其义务、支持藤编传承活动的方式以及加强藤编人才引育、推

动藤编校园传承、鼓励社会参与、推动传播推广等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创新与发展

明确了关于推动“汉中藤编”产业发展、主体培育、非遗工坊

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、标准制定、创新转化、原料培育供应、

融合发展、推广使用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。

（四）法律责任

明确了对侵占、破坏汉中藤编史料、文物和实物行为予以处

罚处理，以及对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人员予以追责等要求。

（五）附则

明确了市县（区）政府制定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。其他相关

传统技艺、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照执行本条例的要

求，明确了施行日期。


